
單位:新臺幣元

項次 補(捐)助機關
受補(捐)助對象所
歸屬之直轄市或

縣（市）

受補(捐)助對
象

補(捐)助事項或用
途

核准日期
補(捐)助金額
(含累積金額)

累積執行金額
備註

(工作計畫/科目名稱)

543,286,055

0

543,286,055

1
交通部鐵道局

中部工程處
臺南市 臺南市政府

補助辦理臺南市區鐵

路地下化工程施作

等。

98年9月9日
(105年12月29日)

25,689,879,000
(25,689,879,000)

339,403,240

本計畫由鐵道局中工處執行辦理，

並未撥付受補助機關。

(鐵路立體化或通勤提速－臺南市區
鐵路地下化計畫/獎補助費)

2
交通部鐵道局

北部工程處
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

補助辦理臺鐵都會區

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

工程施作等。

109年9月2日 69,309,738,513 2,488,952

本計畫由鐵道局北工處執行辦理，

並未撥付受補助機關。

(鐵路立體化或通勤提速－臺鐵都會
區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/獎
補助費)

3
交通部鐵道局

北部工程處
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

補助辦理臺鐵都會區

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

工程施作等。

109年9月2日 9,285,096,091 333,433

本計畫由鐵道局北工處執行辦理，

並未撥付受補助機關。

(鐵路立體化或通勤提速－臺鐵都會
區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/獎
補助費)

4
交通部鐵道局

北部工程處
嘉義市 嘉義市政府

補助辦理嘉義市區鐵

路高架化工程施作

等。

106年9月6日 20,065,012,000 201,060,430

本計畫由鐵道局北工處執行辦理，

並未撥付受補助機關。

(鐵路立體化或通勤提速－嘉義市區
鐵路高架化計畫/獎補助費)

註: 1.「核准日期」及「補(捐)助金額(含累積金額)」係指補(捐)助案件之核定日期及核定金額。
2.「累積執行金額」係指補(捐)助案件於本年度截至各當季為止實際撥付受補(捐)助對象之累積補(捐)助金額。

鐵道局及所屬特別預算對地方政府、民間團體及個人補 (捐)助經費彙總表
110年度截至第1季止

二、對地方政府補助

一、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(捐)助【無】

前瞻基礎建設合計


